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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 
為健全緊急醫療救護體系，提昇緊急醫療救護品質，以確保緊急傷病患之

生命及健康之機制。 

二、範圍： 
本縣轄區緊急醫救護 

三、參考文件： 
依據緊急醫療救護法暨相關規定及民間救護車機構管理辦法。 

四、權責： 
（一）承辦人：受理相關業務 

（二）審  核：課長、秘書、副局長 

（三）核  准：局長 

五、定義： 
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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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作業流程： 
 

符 
合 

核准籌設 
六個月內完成 
z 公司登記 
z 營利事業登記 
z 設置救護車 

z 開業申請書（附件三）

z 公司執照 
z 營利事業登記證 
z 其他相關文件 

衛生局通知履勘 

否
文件不齊全者退件，補件再

申請 

改善後申請複勘 

不合格

合格

不符規定事項通知改善 

報請原核准籌設之衛生局核

准延期，但以三個月為限，

逾期廢止其籌設之核准 

合 格 

是 

發給開業執照，通知

申請人領照 

業者繳交 2000 元執

照費，救護車設置登

費每輛 500 元，領取

開業執照 

所在地直轄市衛生局

申請核准籌設 

申請書（附件一）

設立計畫書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未完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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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附註：開業執照，有效期間五年，期滿將繼續開業者，應於期滿前兩個月

內向衛生局醫政課申請展延，每次五年，逾期未申請或不准展延

者，廢止其許可。 

 

民間救護車機構設立計畫書內容： 
一、前言 

二、執行業務範圍 

三、機構名稱 

四、機構所在地 

五、救護車停車處所及其可停車車位數 

六、營業規劃 

七、人員編制（包括負責人、管理人、救護人員、駕駛人合格等級） 
八、服務地區 
九、服務品質管制制度 
十、經費需求及來源 
 
民間救護車依規定申請展延者應檢具執照費及下列文件 
一、民間救護車機構開業執照 

二、機構代表人身分證影本一份 

三、管理人身證正本、影本一份及檢具資格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

四、所屬救護人員姓名與其救護技術員合格等級 

五、救護車之數量及牌照號碼、廠牌、出廠年月、型式、引擎號碼、車身號碼、

行車執照影本 

六、救護車停處所及其可停車車位數 

 

民間救護車機構應每半年將下列資料報請本衛生局醫政課 
一、出勤狀況表 

二、救護車清潔、消毒紀錄表 

三、救護車清冊 

四、救護人員人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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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民間救護車機構籌設申請書 

機構名稱  電  話  

地   址  

代表人  出生年月日  

身分證統一

編號 
 電    話  

地址  

申請人  出生年月日  

身分證統一

編號 
 電     話  

地址  

申請人簽章  
加蓋代表人

印章 
 

承 辦 人 課 長 局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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